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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品召回实践的产品分类概念及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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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消费品召回实践中，面对一些边界产品、新兴产品的范围界定，缺少关于召回范围统一的界定方法和官方指南

性文件，开展工作时会给召回技术机构带来一定困难和挑战。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国内外消费品召回产品分类情况，对应

法律框架下的消费品范围，提出了基于我国消费品召回现状的消费品召回范围界定方法和原则，总结了我国《消费品召回

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的消费品特征，分析了典型边界产品范围界定实例，为消费品召回范围界定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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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consumer products recall, the lack of a unified recall scope definition method and official 

guidance documents brings about certain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relevant recall technical institutions when facing 

the scope definition of some boundary products and emerging produc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nsumer 

product recall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proposes a method and principles for defining the scope of 

consumer products recall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umer product recalls in China.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 products specified in China’s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Consumer Product 

Recalls, analyzes the example of defining the scope of typical boundary products, providing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defining 

the scope of consumer products r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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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消费品召回起步于2008年，最早颁布的是

《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2016年1月《缺陷消费

品召回管理办法》实施，标志着消费品召回产品类

别从儿童玩具扩展到全部消费品；2020年1月《消

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第19号总局令）全面实

施。目前，消费品召回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电子

电器、儿童用品、家具、文教体育用品、家用日用

品、日用纺织品、服装和五金建材等类别。2023年

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成立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

心，该中心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服务产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迫

切需要，是顺应产业发展和消费需求，提升市场监

管效能的重要支撑。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主要

职能是围绕缺陷产品和食品等召回制度研究、信

息监测、技术调查和应用服务等职责，加强战略规

划和组织建设，推进以产品缺陷与安全评估试验

基地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切实为“四个安全”提供

坚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更好地服务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消费品召回产品分类现状

1.1  国外消费品召回产品分类

1.1.1 美国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ttee，以下简称CPSC）是依据《消费

品安全法案》设立的独立联邦监管机构，职责是管

理消费品召回，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通过减少

消费品存在的伤害及死亡危险维护消费者人身及

家庭安全。CPSC管辖的消费品是指生产或销售的

任何物品或其组成部分出售给消费者或由消费者

使用。CPSC对大约1.5万种类型拥有管辖权，涵盖

从家庭、户外、工作场所和学校及周围使用的儿

童玩具到便携煤气发电机和烤面包机等消费品，

但不包括汽车和船舶；酒精、烟草和枪械；食品和

药物；杀虫剂、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产品。美国国

家电子伤害监测系统（National Electronic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以下简称NEISS）监测的产品

大类涉及儿童保育设备、玩具、运动休闲设备、家

庭通讯与娱乐设备、个人使用物品、家用容器、庭

院花园设备、家庭车间设备、家庭清洁用品、家用

电器、供暖制冷与通风设备、家具及固定装置、房

屋结构及建筑材料、其他产品等14个产品大类 。

1.1.2 欧盟

欧盟依据《通用产品安全指令》建立了非食品

类产品快速警报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Non-

food Products，以下简称RAPEX），涉及产品包括

消费品和专业用途产品，不包括药品、医疗器械、

食品或动物饲料。其中，《通用产品安全指令》中的

产品是指包括在提供服务时用于消费者的产品或

可能在任何合理可预见条件下由消费者使用的产

品，即使最初目的不是用于消费者使用，比如：在

商业活动中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

1.1.3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品委员会（Aust ra l 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以下简称

ACCC），是澳大利亚独立的国家召回法定机构。

ACCC召回产品分为12大类，分别为婴儿和儿童产

品、电子与技术类产品、食品和杂货、家居与生活

类产品、户外产品、工业和建筑类产品、健康与生

活类产品、服装和配饰、农业和兽医化学品、交通

运输类产品、涉及气体类产品、涉及有毒化学品类

产品。召回产品的二级分类分为61类，其中药剂业

及治疗、汽车、摩托车、花园产品有三级分类。

1.2  我国消费品召回产品分类

我国《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中消费品是

“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的产品”，

主要包括电子电器、儿童玩具、家具、家用日用

品、其他交通运输设备、日用纺织品和服装、文教

体育用品、五金建材等产品。

GB/T 36431-2018《消费品分类与代码》国家

标准中关于消费品的定义是“为了但不限于个人

使用而设计、生产的产品，包括产品的组件、零部

件、配件、包装和使用说明”。该标准主要依据消

费品的用途和特殊使用对象（儿童）进行分类，兼

顾产品的原材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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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费品召回产品分类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外消费品召回产品分类情况及消费品

召回具体实践，消费品召回产品分类基本原则可依

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制度及消费品基本

特征进行界定。

2.1   排除法

（1）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消费品的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召回程序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包括以下几项。

1）现有法律法规明确由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管

理的消费品，包括：民用航空器、船舶、农产品、农

业投入品（包括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肥料、兽医器械）、烟草等；

2）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由市场监

管部门监督管理相关消费品召回活动，并对其具

体的召回程序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包括机动

车、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

（2）不适于采取召回措施进行产品安全监管

的消费品。如：钢筋、水泥、砖、玻璃幕墙等建筑工

程材料，耐火材料、管材管件、电线电缆等建筑装

修材料等。

2.2  特征分析法

消费品有如下基本特征。

（1）使用场景。产品供个人或家庭使用属于

消费品。例如：劳动防护用品如只作为劳动防护用

产品，在工厂或特定作业场所下供操作人员使用，

则不属于消费品，但若产品除了特定作业场所使用

外，也用于消费者日常使用，则属于消费品。

（2）适用领域。民用领域产品属于消费品。例

如：医用防护口罩属于医疗用品，属于食药监管部

门管理，日常防护型口罩属于消费品。

（3）产品用途。为满足生活需要的非专业用途

产品属于消费品，如：灯具；公用设施及相关产品

不属于消费品，如：路灯、公用电缆等。

（4）产品属性。半成品，非终端产品，或只是

产品的零部件，不独立使用，不属于消费品。如：建

筑装修材料的木材、板材，是产品的过程材料，不

属于消费品。

3   我国消费品召回典型边界产品界定实例

3.1  摩托艇

我国《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

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水路运输管理工

作。日常对于船舶产品界定为，一般性船舶产品、

体育运动船艇、渔业船舶3类，一般性产品归属交

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管理，体育运动船

艇归属体育总局，渔业船舶归属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摩托艇属于交通运输类产品中的船

艇和船舶类目，不属于消费品范围。

3.2  超市里的灯具

超市作为消费者采购为生活需要、使用产品的

重要场所，超市的灯具有掉落风险，存在砸伤消费

者的可能性。超市里的灯具是为消费者购物活动

安装使用的，虽然不是消费者自主支配使用，也是

消费者在间接使用，属于消费品召回范围。

3.3  灭火器

根据灭火器使用场景和用途，常见的有公共场

所用灭火器、家用灭火器以及车载灭火器等，其中

公共场所用灭火器有专门的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不

属于消费品召回范围，另外车载灭火器属于汽车专

用产品，也不属于消费品召回范围。家用灭火器主

要用于家庭防火，目前在消费品召回范围内。

4   建 议

缺陷产品召回是后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是保

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国际通行做法，在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公共安全方面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消费品召回产品类别范围界定

时，（1）要紧密跟踪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消费

品召回范围界定方面的进展，与此同时，要结合好

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消费品召回的特点，避免生

搬硬套；（2）要充分考量产品的使用场景、适用领

域、使用用途、产品属性及使用人群等多角度、全

方位开展关于边界产品、新兴产品的范围界定，及

时修订消费品召回产品目录，增加新技术新业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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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液体的悬浮性；（2）悬浮率指标分布在

0.72~0.93，具有较宽分布，能定量表征纵向上自

悬浮支撑剂的沉降剖面，值越小、悬浮性越差，如

果完全不沉降，上、下没有密度差，则悬浮率为1；

（3）粘度和悬浮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粘度高的

自悬浮支撑剂悬浮率相应也更好。总体来说，提出

的增粘能力和悬浮率指标能用于表征自悬浮支撑

剂的关键性能（见表2）。

5    结论及认识

（1）自悬浮支撑剂具有提高携砂能力、改善铺

置剖面的独特优势，石油行业标准无法全面表征其

性能，现行的悬浮率测试方法也只能定性描述其

悬浮性。

表2  自悬浮支撑剂增粘能力及悬浮率测试数据

样品编号 粘度（mPa·s） 悬浮率

B-1 6 0.72
B-2 12 0.75
B-3 15 0.77
B-4 18 0.82
B-5 24 0.84
B-6 30 0.86
B-7 36 0.89
B-8 39 0.92
B-9 42 0.92

B-10 45 0.93

（2）形成增粘能力和悬浮率测试两套实验评价

方法，能用于定量表征自悬浮支撑剂的携砂和悬浮

能力，为该类产品的优选和现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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